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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深度
深度 理性 责任

阅 读 提 要

■甲氨蝶呤是否不得不用？临床上应如何规范使
用？针对这些问题，健康时报记者咨询了北京、
深圳、西安等多家大型三甲医院血液肿瘤临床专
家，他们均肯定了甲氨蝶呤是淋巴细胞白血病治
疗中必要的药物，但在针对髓外白血病的预防和
治疗过程中，需大剂量使用甲氨蝶呤时，其主要
的毒副作用的发生如肝肾功能损害、骨髓抑制等
难以完全避免。

温红7年的等待，
终于画上了句号。

2015年12月，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收治了一位13岁的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
经过了近2个月的治疗及抢救，
患儿最终多器官衰竭死亡。
此后7年，温红先后
卷入民事诉讼与行政复议，
甚至以“医疗事故罪犯罪嫌疑人”身份
被立案侦查、取保候审，
失去人身自由。

2023年6月12日，
温红医生一审无罪判决生效。
温红医生的辩护律师、
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惠娟发消息表示，

“今天法院通知‘未抗诉、判决即日生效’。”

2015年 12月 7日，13岁的林想
（化名）因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来到厦
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第二天从
儿科重症监护室转入血液组普通病
房，时任血液组主任医师温红建议他
住院治疗，并建议选择高危组-HR方
案。

经过两个疗程的治疗后，2016年2
月1日，林想再次来到医院，准备开始
第三疗程的治疗。

“当时的入院血液检查结果显示其
C-反应蛋白含量高于正常参考值。诊
疗组认为，患儿的白血病系高危急
淋，为避免患儿骨髓抑制过强发生髓
外白血病，因此跳过第三疗程，直接
进入了第四疗程，使用甲氨蝶呤。”中
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信息显示，18天
后，因脓毒血症致多器官功能衰竭，
林想抢救无效死亡。

随后，林想的父母认为儿子的离
开和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过错与
严重不负责任直接相关，将医院告上
法庭。2017年11月24日，中国裁判文
书网公布该案的一审民事判决书显
示，甲氨蝶呤的临床使用是此次事件
的焦点之一。

据判决书披露，湖南省湘雅司法
鉴定中心给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
医院化疗方案选择合适，使用甲氨蝶
呤未违反诊疗原则，但化疗后输液量
未达到充分水化治疗要求，与患儿化
疗后甲氨蝶呤血药浓度过高存关联；
其次，甲氨蝶呤有严重的毒副作用，
医方未及时监测血药浓度，以致未及
时继续采取 CF解救或血浆置换等措
施。认定医院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存
在过错，过错与患者死亡存在因果关
系，建议医方过错参与度为次要原因
力。

甲氨蝶呤是否不得不用？临床上
应如何规范使用？针对这些问题，健
康时报记者咨询了北京、深圳、西安
等多家大型三甲医院血液肿瘤临床专
家，他们均肯定了甲氨蝶呤是淋巴细
胞白血病治疗中必要的药物，但在针
对髓外白血病的预防和治疗过程中，
需大剂量使用甲氨蝶呤时，其主要的
毒副作用的发生如肝肾功能损害、骨
髓抑制等难以完全避免。

“当时对于民事诉讼的赔偿结果和
次要责任的认定，患儿的家属并没有
提出异议。”李惠娟介绍，随后，患儿
家属又先后向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对
温红医生本人提起投诉、控告，而相
关部门则以温红在林想的离开中负次
要责任为由，以医疗事故罪向温红提
起刑事诉讼，并要求其作出140余万元
赔偿。

历经波折，2019年3月5日，温红
医生以涉嫌医疗事故罪被取保候审。
温红医生成了“医疗事故罪犯罪嫌疑
人”，“那时的温红感觉到了从未有过
的绝望。”

从那一刻起，温红便失去了人身
自由。

李惠娟介入温红医生案，是在
2020年的10月19日。“温红向中国医
师协会寻求帮助，随后我就接到了中
国医师协会的电话，时间非常紧急，
我10月19日接到的电话，10月21日就
需要见到温红。”李惠娟回忆，见到温
红后，她表面看起来还算平稳，但她
本人最大的疑问是，两次“次要责
任”鉴定，为什么不是“非罪”的铁
证？为什么思明区检察院依旧提起公
诉并移送法院？

温红提及的两次次要责任认定，
第一次是在民事诉讼中，湖南省湘雅
司法鉴定中心给出司法鉴定意见判
定，“医方过错参与度为次要原因
力。”另一次则是在医疗事故罪正式立
案之前，公安机关申请福建厦门市医
学会给出的鉴定，厦门市医学会做出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一级甲等医疗事
故，医方负次要责任”。

当时公安机关是以“次要责任也
是责任”向公诉机关移送到公诉机关
进行公诉，这一次的诉讼对象是温
红。李惠娟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温
红虽然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她需要不
断的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举证，
并且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最后于2020
年温红以涉嫌医疗事故罪被提起公
诉。”

医疗事故和医疗事故罪如何明
晰？医法汇创始人张勇律师告诉健康
时报记者，“医疗事故”与“医疗事故
罪”并非同一概念，医疗事故，是指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
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
失造成患者损害的事故。而医疗事故
罪则是1997年刑法增设的罪名，属于
刑法调整，其法律责任为刑事责任。

2023年 4月 12日，温红医生涉嫌
医疗事故罪一案在厦门市思明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持续近6
个小时。庭审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是
温红是否存在“严重不负责任”情节。

李惠娟在辩护词中指出，为了查
明事实，还原真相，厦门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向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提出
申请，请求就本案所涉病例进行专项
论证。2021年1月，代表中国医学最高
权威的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分会组织了
专家论证并出具了《专家论证报告》。
依据该论证报告的记载，专家组认
为，温红医师团队治疗方案符合诊疗
常规，根本不存在“严重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
范、常规”“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
很庆幸，在这一医疗专业的问题上，
法庭认可了这一专业的专家论证报告。

“如果医方负次要责任都要被认定
为刑事案件，那每年将会有多少医生被
刑事审判？”李惠娟说，一个小生命的
离去是一件沉痛的事件，如果院方有
错，值得我们反思以及弥补，但这件事
情本应该止于民事诉讼。 下转16版

一位医生卷入诉讼 两次次要责任认定
和医疗事故罪公诉书

■湖南省湘雅司法鉴定中心给出司法鉴定意见书
认为，医院化疗方案选择合适，使用甲氨蝶呤未
违反诊疗原则，但化疗后输液量未达到充分水化
治疗要求，与患儿化疗后甲氨蝶呤血药浓度过高
存关联；建议医方过错参与度为次要原因力。

■“我国设立医疗事故罪二十多年来，‘医疗事
故罪’立案标准应当严于交通肇事和重大责任事
故等罪的立案标准，不应更宽滥，已成为法学界
的共识。”李惠娟的辩护词中也这样写到。在李
惠娟眼里，温红医生终获无罪固然重要，但她更
关切的是，如何保障像温红这样的普通临床医
生，今后不再动辄被刑法处置。

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 谭琪欣 孔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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